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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濟部智慧財產局 

「著作權法第 37條修正草案」公聽會暨著作權審議及調解委員會

98年第 9次會議紀錄 

一、時間：98 年 8 月 4 日下午 2 時 30 分 

二、地點：本局 18 樓禮堂 

三、主持人：王局長美花         記錄：施偉仁 

四、出席者：詳簽到冊 

五、主席致詞：（略）。 

六、主辦單位報告：（略）。 

七、交換意見： 

（一）中華民國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商業同業公會鍾瑞昌秘書長： 

對於近一、二年來二次公播的問題造成再利用人的不便，也對當

前收視、收聽的生態造成影響，雖然本會也是節目的權利人，基本

上贊成智慧局的主張，將二次公播除罪化，但有 2 點意見。 

1、只針對非仲團管理著作除罪化，仲團仍有刑事告訴的權利，我們

認為過去公開播送、公開演出的告訴人多數是仲團，故修正草案

條文中「但屬於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管理之著作，不在此限」之

文字如不刪除，修正草案就沒有意義，其次，就公平原則而言，

仲團和個別權利人都是權利人，同樣是權利人做不同層次的管

理，是否有違公平交易法，請主管機關慎重考慮。 

2、建議增加修正草案第 4 款廣告音樂的部分，廣告音樂的情形和二

次公播類似，如同二次公播所利用的音樂不是利用人所能選擇，

廣告音樂也不是電視台決定的，一年廣告音樂有 9,600 首之多，

均由上游決定，因此希望納入第 4 款條文：「著作經授權重製於廣

告後，由廣告播送人就該廣告為公開播送或公開傳輸而利用該著



2 
 

作者。」理由是廣告係爲公開利用而製作，其製作流程頗為冗長，

須經過廣告主、廣告創意、廣告製作、媒體採購及播出傳輸等階

段，而其利用行為、時機、平台、次數又因廣告著作而完全不同，

故現行法令已造成廣告播送人極大困擾；為降低授權交易成本，

避免因廣告內所使用著作之決定者與須取得授權之利用者不同所

產生之資訊不對稱，而致生授權市場失靈之現象，宜由廣告製作

人於取得重製權同時取得公開播送或公開傳輸權，以利廣告播送

合法公開利用，至於所生費用再由廣告播送人與廣告製作人洽商

支付方式。 

（二）王美花局長： 

有關集體管理團體的問題，目前送請行政院審議的著作權仲介團

體條例修正草案已有處理，將要求仲團訂共同使用報酬率，至於

個別權利人的部分則回歸著作權法解決。 

（三）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聯會何博基常務理事： 

肯定智慧局第 37 條修正草案的精神，將刑事責任排除，建議將

民事責任一併排除。醫療院所是公共事業，收費標準都經過衛生

主管機關核准，基於醫療院所播放電視、廣播有助心靈安慰，屬

公益性質，希望盡量不要收費。 

（四）王美花局長： 

本局會持續就不同性質利用人的合理收費與權利人團體協調。 

（五）吉馬唱片公司李春祥總經理： 

從本次修正草案的總說明可以看出來是基於錯誤前提而提出的，

本人堅決反對。修正草案總說明中提到公開播送的二次利用有大

量利用著作的特質，同時又說權利人所能獲取的經濟利益有限，

前後矛盾，權利人現在已經收不到錢，取消刑事告訴權後更收不

到錢。另修正草案總說明提及二次公播利用人無法一一取得授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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亦與事實不符，因利用人可向仲團洽取授權。又利用人隨時面臨

刑事訴追的部分，請提出動輒被告的數字。按唱片業取得授權的

成本相當高，利用人如果不須付費，將無法生存，因此收費是合

理的。此外，著作權法第 56 條已限縮重製權的範圍，電視台任

何利用都不必取得重製授權，對權利人影響很大，請考慮我們的

生存權。最後，著作權法中僅規定音樂著作可以強制授權，其他

種類的著作都必須取得授權才能利用，不能因為少數人付費不方

便就修法，今天有利用人向仲團付費後還被告的嗎？如果沒有，

本次修法就是侵犯權利人的權利。 

（六）王美花局長： 

今天的修法和  您所提的強制授權是 2 件不同的事情。目前的修

法草案是要將二次公播利用個別權利人著作部分的刑事責任排

除，至於仲團部分則回歸仲介團體條例的修正草案處理。 

（七）高雄市觀光旅館商業同業公會林俊良總幹事： 

先回應剛剛吉馬公司代表的意見，本人今天來開會前先至餐廳吃

飯，顧客的交談聲已蓋過背景音樂，消費者願意付費是餐廳提供

的餐點，並不是享受背景音樂。肯定智慧局的修法，利用人並不

會因為二次公播的利用而增加營業收入，這也是智慧局所提到大

量利用卻經濟價值有限的原因，以旅館業為例，旅館房間收看電

視所利用到的音樂或錄音著作等都是被迫利用，我們雖同意合理

付費，但技術上無法選擇所利用的著作。非常感謝智慧局願意修

法排除刑責，修正草案確保著作權人可以透過民事取得收入，並

非指著作權人不能提告外也不能收費，權利人應理性看待。 

（八）緯來電視（衛星廣播電視公會會員）崔梅蘭協理： 

1.著作權法第 37 條的修正宗旨在於避免刑罰權的過度介入，扭曲和

破壞了著作權法和著作權集體管理制度的健全運作，基於此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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點，其實不是要討論利用人可以不須取得授權而任意使用，也不

是討論用了別人的著作不需要付錢，這些都不在討論的範圍，我

們都同意利用他人著作前要取得同意，這是控制權的問題，利用

著作後要給付合理使用報酬，這是分配權的問題。既然核心是該

不該付錢及該付多少錢的問題，我們要處理的就是民事的爭議，

而不是動輒就該不該付錢的問題提出刑事告訴，認為別人犯罪。

刑罰權過度介入對著作權法及集體管理團體的影響大家都知道，

著作權法的立法目的除了保護著作人權益，還包括調合社會公共

利益、促進國家文化發展，基於這樣的理由，我們贊成和支持第

37 條的修正。 

2.另站在衛星電視的立場，在討論公開播送二次利用的刑罰權要排除

時，除了音樂著作外，視聽著作權利人的刑罰權也在被排除之列，

而營業場所最常利用到的也是視聽著作，衛星電視業者既是著作

利用人也是著作權利人願意站在健全法制及協調社會公共利益的

立場，支持排除刑罰權的立法的話，我們不得不強調關於廣播電

台、電視台都會碰到的廣告音樂公開播送的問題，主管機關是不

是可以基於同樣的修法目的、修法理由，考慮納入本公會秘書長

所提修法意見，同時大家可以發現本公會所提修法意見從最早的

廣告音樂強制授權，甚至是合理使用，透過聽取外界意見及與主

管機關持續溝通，一直在調整，在法國著作權法規定廣告音樂公

開播送授權由製作人端取得一切授權的情形下，今天我們不再提

強制授權、合理使用，甚至廣告音樂公開播送授權到底是應由廣

告主或電視台取得授權的問題也不再提，唯一要提的是廣告音樂

公開播送既然是該不該付錢及該付多少錢的民事爭議，基於同樣

修法理由，是不是可以考慮納入第 37 條的修正，排除刑罰權。

最後，補充剛剛鍾秘書長所提修法建議的理由，電視台和廣播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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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在接受廣告託播的時候，面臨的處境跟營業場所二次公播是一

樣的，沒有辦法預知、控制或選擇廣告中所利用的音樂，基於廣

告播送的時效性，無法一一取得授權的情況下，再一次請求在這

次的修法中一併考量經授權重製於廣告之音樂後續公開播送的問

題，我們認為廣告音樂如無法正常播送，影響的不只是廣播電視

媒體、廣告業或代理商，還包括傳送廣告訊息的業者和接收訊息

的觀眾，因此，雖然二次公播除罪化限制的是我們自己的權利，

我們也願意支持。 

（九）財團法人台灣唱片出版事業基金會（RIT）陳常蔚執行長特助： 

基於權利人的立場，反對本次修法。長久以來，權利人都知道民

事訴訟冗長，最後卻什麼都拿不到，這是二次公播有大量利用人

但權利人獲取的報酬很少的原因。本草案的精神主要在避免大量

利用人被刑事訴追的風險，但也讓大量權利人的權利被犧牲，民

事訴訟真的能為權利人爭取應有的權益嗎？我想權利人都很清

楚，刑事訴訟之所以會存在，就是因為有效性不可諱言，有些利

用人真的是不知情而侵權，但現行的民事訴訟法及著作權法也都

給予這類利用人一定的保障，如合理使用規定等，如果依現行著

作權法規範真有侵犯著作權人權利而有刑事責任的話，為什麼權

利人不能依法行使刑事追訴權？為什麼要剝奪其權利？何況除了

國內 7 家仲團外，廣播電視所播出的內容有許多國外頻道，國外

權利人在國內要行使權利必須要先加入仲團，修正草案如果通過

的話，恐怕會引起國際紛爭。另外，利用人應注意其所利用的著

作，以廣播電視而言，不論是內製或外製，據我了解，他們是有

控制權的，如不注意所利用的著作，而以著作來源太複雜而希望

免除刑事責任，是說不通的，目前我們認為修法的時機還不成熟。 

（十）台北市女子美容商業公會法律顧問吳祖望律師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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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次我會來參加公聽會，是因為我看到會議資料後，非常感謝智

慧局有魄力的行動，二次公播刑責廢除是非常有道理，至於民事

求償部分有唱片業者提到很困難、法院一個審級就要半年，我想

這些在技術上都可以克服，例如可以提出假扣押等，唱片及視聽

產品業者也可以將產品區分為個人使用及營業用等不同版本，便

利利用人選擇，所以我再一次肯定智慧局的草案且大力支持，刑

事責任應該只針對故意侵權的人。 

（十一）台北市影片同業公會倪有純秘書： 

我附議剛才美容美髮公會代表的說法，我們公會的會員都是電影

業者，拍電影也會用到音樂。跟美容美髮公會代表的建議一樣，

我們也建議有公播版供利用人選擇，如過一定要刑事追訴，由於

音樂是共同的感情，如果造成因為取締而不使用國內音樂，改用

國外音樂，傷害國民情感。以錄影帶出租業為例，當初以刑事進

行取締，造成一些不正當的取締手段。 

（十二）社團法人中華民國錄音著作權人協會（ARCO）朱程吾執行長： 

站在仲團的立場，很感謝智慧局未將仲團管理的著作排除刑事責

任，但電視台和一般小吃店的情形並不相同，小吃店開收音機不

知道下一秒要播什麼音樂，但電視台應該知道要播出的廣告。今

天問題的起因在於刑事告訴，但是為什麼大家都要用刑事告訴而

不採民事告訴，很簡單，因為民事告不出結果，刑事有效果，因

此，訴訟制度是不是能夠提供著作權人便利迅速的取得應有報

酬，才是值得深入討論思考的地方。 

（十三）花蓮旅館商業同業公會魏錦水理事長： 

我不懂法律，但站在老百姓的立場，打開電視就被告合理嗎？我

尊重著作權人的權利，我如果是著作權人也希望保障自己的權

益，但保障權益不能夠無限上綱，應換個角度看。另外我不同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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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事告不動就用刑事的論點，民事告不動應想想是否力量不夠，

因此，肯定智慧局的作法給老百姓一個公道，正如剛才有前輩講

的，推出營業用版即可解決此問題，應朝此方向規劃，我們的會

員常接到權利人的警告信或律師函，但保障權利應顧及社會合

諧，旅館一間房間付 200 元有線電視費，比一般家庭高出甚多，

但不一定天天有客人，應將心比心，給利用人生存空間。 

（十四）星空傳媒集團（衛星廣播電視公會會員）李淑婉法務總監： 

目前專利法已沒有刑責，但並不減損專利權人主張其權利的立場

及法律依據。必須再次強調剛剛談到的廣告音樂部分，的確無法

得知廣告中所使用的音樂，因為很多背景音樂都沒有歌詞只有旋

律，或是國外的音樂，我們要求除罪化的原因只是要一個合理的

授權價格，可是當有刑責時，無法依市場機制談授權，因為談不

成就告，以外商而言，力爭合理市場價格不能落在負責人的刑事

風險上。以現行實務作法，廣告背景音樂老師只要提出廣告篇名

我們就付錢，無法請其提出著作權人是誰、音樂名稱等。除罪化

並不是不付錢，只是在沒有刑責的情況下，可以尋求更合理的價

格。 

（十五）台北市女子美容商業公會法律顧問吳祖望律師： 

刑事訴追只是一個目的，就法律層面而言，不管民事或刑事告訴，

告訴人都要搜證，講白一點就是以刑逼民，因為有刑事責任，逼

得老闆不得不拿錢出來，從剛剛大家的討論，營業用版代替二次

公播是最好的解決方式，回歸市場機制，達到權利人和利用人雙

贏。 

（十六）瑞影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楊淑惠協理： 

本次修法目的是二次公播除罪化，不適用第七章刑事責任，為避

免修正條文不夠明確造成往後司法機關適用的困擾，本公司建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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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條文作更詳盡的描述，以確定修法範圍僅限於公開播送的二次

利用，因此建議在 37 條第 6 項第 2 款及第 3 款的「原播送」的

播送前面都加上「公開」2 個字，以明確規範範圍是公開播送。

另外建議增加 37 條第 7 項規定，排除公開傳輸，也就是：「使公

眾得於其各自選定之時間或地點，以有線電、無線電之網路或其

他通訊方法接收著作內容非屬公開播送之二次利用範疇」。 

（十七）吉馬唱片公司李春祥總經理： 

剛剛利用人描述收到存證信函，其實收到的都是仲團的存證信

函，並非個別權利人之存證信函，因此將個別權利人之刑事訴追

權取消，對利用人無幫助。另我們公司也賣音樂給廣告公司，這

個音樂歌唱時是一般音樂，賣給廣告公司變廣告音樂，如果再增

訂廣告音樂無刑事責任，我們的音樂到底是一般音樂或廣告音

樂？最後，賣廣告音樂簽約時已被要求加註得公開播送等文字，

如果廣告音樂一次公播再免除刑責將無法生存，如果擔心被刑事

訴追，可以要求廣告公司送託播帶時附上取得公開播送、公開傳

輸的授權。 

（十八）緯來電視（衛星廣播電視公會會員）崔梅蘭協理： 

先回應 ARCO 朱執行長，剛剛可能沒說明清楚，再說明一次，電

視台或廣播電台可以預知下一支廣告是什麼，但無法預知下一支

廣告所使用的音樂，這是剛剛報告的重點。我們不斷提及廣告音

樂的問題，是因為同時看到一個問題，現在不是少數廣告音樂權

利人不加入仲介團體，而是大部分廣告音樂的權利人都已經退出

或準備退出仲團，這也就是我們剛剛提到權利人行使刑事訴追有

偏差時，衝擊的是整個集體管理制度。音樂著作經授權重製於廣

告和音樂著作經授權重製於電腦伴唱機並無不同，當時音樂著作

經授權重製於電腦伴唱機後續的公開演出可以立法除罪化，是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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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音樂著作權人本來就有完整的控制權可以同意或不同意音樂著

作被重製，當同意重製於電腦伴唱機和同意重製於廣告是同樣意

思，而授權重製只是程序和手段，授權重製後的公開演出和公開

播送才是授權的原始目的，這也是我們呼籲的重點，法律保護的

是權利人授權利用以後的收益，而不是自主授權音樂可以重製在

電腦伴唱機或廣告帶後，反過來對沒有控制權的利用人主張利用

人已經犯罪，期待我們的意見和聲音可以被合理納入修法考量，

日後如果有廣告音樂相關修法公聽會或討論時，我們也願意參加

並與權利人或利害關係人溝通，使修法方案更可行。 

（十九）吉馬唱片公司李春祥總經理： 

經授權重製電腦伴唱機音樂著作公開演出除罪化不能拿來和電視

台公開播送相比，電腦伴唱機沒有像電視台可以用著作權法 56

條規定，不用授權就可以重製，電視台因此沒有付重製費，公開

播送是最後一道防線，要不然電視台買重製權，公開播送就可以

除罪化。 

（二十）著作權組何鈺璨副組長： 

最近發現大家對著作權法 56 條適用有所誤解，當音樂被同意重

製在綜藝節目中，該綜藝節目即屬視聽著作，當綜藝節目拿到電

視台播出，都在原始重製權的授權範圍內所涵蓋，廣播電視台向

仲介團體取得公開播送的授權，並無再次取得重製權的問題。著

作權法 56 條的重製是暫時性的錄製，而且在 6 個月內要銷毀，

例如電視台轉播演唱會，已取得公開播送的授權，但要先去現場

錄製。現在授權重製音樂在視聽節目帶中，該視聽著作是享有著

作權的，不會有 6 個月內要銷毀的問題，因此如果認為節目播送

前還要再拿一次重製權授權，即屬誤解，著作權法 56 條合理使

用與今天 37 條第 6 項修法並無關聯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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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十一）TVBS（衛星廣播電視公會會員）范立達經理： 

本來對第 37 條第 6 項「但屬於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管理之著作

不在此限」有所疑慮，但經主席說明此部分將在著作權仲介團體

條例草案中處理後，我們認為可以接受，所以不再堅持，但還是

非常希望慎重考慮我們所提出之第 37 條第 6 項增列第 4 款：「著

作經授權重製於廣告後，由廣告播送人就該廣告為公開播送或公

開傳輸而利用該著作者。」我們認為這部分也應該免除刑事責任，

我想再次強調權利人將音樂著作授權給廣告製作人，本有預期除

重製外還有公開播送或公開傳輸之行為，如授權重製於廣告時並

無預期會有公開播送或公開傳輸之行為，廣告製作人不會製作這

個廣告，因為不可能做出不能播的廣告。另廣告播送人並不等於

廣告製作人，廣告播送人被動播出已完成的著作，對著作使用之

音樂並無選擇或拒絕的權力，要廣告播送人負相關刑責並不對

等，刑法是不得已之最後的手段，輕易啟動刑事追訴，會對利用

人形成寒蟬效應，我們願意合理給付報酬，只是希望談判條件應

對等，電視台本身既是利用人也是權利人，我相信我們在這種雙

重身份下所提出的建議較為折衷且不偏於任何一方，請智慧局慎

重考慮增列第 4 款。 

（二十二）王美花局長： 

關於廣告音樂的部分本局仍需評估其衝擊及影響，如有必要仍須

邀請相關權利人溝通。 

八、散會（下午 4 時整）。 


